
潢川县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

潢双随机办〔2026〕1 号

潢川县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潢川县“一业

一查”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

的通知》

各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县委、县政府关于融入服务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

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积极作用，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攻坚等工作方案的通知》

（豫政办〔2025〕35 号）和《“一业一查”部门联合监管攻



坚工作方案》有关要求，结合我县近年来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实际，县联席办在充分征求各成员单位意

见基础上，制定了《潢川县“一业一查”部门联合抽查事项

清单（第一版）》（见附件），现予以印发。

各相关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系统各单位的相关业

务指导，切实减少对企业多头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负担。部

门要结合监管工作实际，制定“一业一查”部门联合抽查事

项清单和部门联合抽查年度计划，推动“一业一查”部门联

合监管工作落地落实。

请县级各行业牵头发起部门认真研究制定 2026 年度“一

业一查”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各部门开展任务时，任务

发起部门请联系联席会议办公室，不要自行通过平台建立任

务。

联系人：朱梦云 3913135

邮 箱：hcgsjspzd@163.com

附件：潢川县“一业一查”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第

一版）

潢川县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7 日



潢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业一查”部门联合监管事项清单（第一版）

序

号
行业 联查部门 抽查事项 联查对象 备注

1
公办中

小学

教育体育部门
中小学课程教材（含国家课程教材和地方课程教

材）用书选用情况的检查；

全县中小学卫生健康部门 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2

营利性

民办学

校

教育体育部门

招生简章、办学行为、教育教学质量、财务资产

状况以及实施学历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执行

电子学籍制度情况的检查；学校教育装备产品

（含文体教育用品、教学仪器、校服等）的检查。
营利性民办学校

卫生健康部门 学校卫生监督执法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登记事项检查；公

示信息检查。

3 养老服 民政部门
对养老机构备案登记、日常管理、安全隐患排查

进行检查。 中心城区养老服务机构



务
市场监管部门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4 殡葬业

民政部门 对殡葬用品生产、经营单位经营等情况进行检查
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

品的生产、经营机构
市场监管部门 价格行为检查

5
宾馆、旅

店

公安部门 宾馆、旅店取得许可证和治安管理情况的检查
全县宾馆、旅店、民宿等

住宿经营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增加

文化旅游、住建、卫

生健康、消防救援等

部门参与联合检查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6
法律咨

询服务

司法行政部门 是否以律师事务所、律师名义经营、宣传
全县注册法律咨询服务公

司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7

政府采

购代理

机构

财政部门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 在潢川县执业

的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8

生态环

境检验

检测

生态环境部门 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数据质量监督管理
全县生态环境监（检）测

机构
市场监管部门 环境与环保类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9
机动车

检验

生态环境部门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

全县机动车检验机构市场监管部门 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督检查

公安部门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检查

10

城镇瓶

装燃气

企业

城市管理部门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服务行为和安全

管理

城镇瓶装燃气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充装行为、充装资质证书、

使用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进行检查

消防救援部门
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及

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交通运输部门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运输资格进行检查

公安部门 燃气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

11
道路运

输客运
交通运输部门 道路运输客运站经营的监督检查

全县在监管平台中道路运

输客运站经营单位



站
卫生健康部门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执法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价格行为检查；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12
驾培领

域

交通运输部门 驾培领域联合检查

全县驾培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13 农作物

种子

农业农村部门

企业生产经营资质检查；生产经营档案检查；生

产经营品种、标签检查；生产经营品种质量、真

实性检查。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价格行为检查；

商标（含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14
兽药生

产

农业农村部门 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兽药生产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
广告发布行为的检查；商标（含集体商标、证明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15

危险化

学品生

产

应急管理部门
安全生产许可，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特

殊作业安全，人员资质与培训。

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

证企业

应根据实际抽取的

企业合理确定联合

抽查的部门

公安部门
对属于危险化学品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易

制爆化学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

16

互联网

上网服

务营业

场所

文化和旅游部

门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取得许可证及经营情

况的检查。

全县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

公安部门 信息网络及治安安全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17 旅行社

文化和旅游部

门

旅行社取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旅行社经营情况

的检查

全县旅行社及其分支机

构、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

业务的企业及平台、发布

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

交通运输部门

旅行社租（使）用的旅游包车资质和驾驶员从业

资质检查；旅行社使用的旅游包车客运标志牌检

查。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价格行为检查。



18

单用途

商业预

付卡

商务部门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资金管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法律责任。
规模发卡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
合同格式条款的检查；企业登记事项检查；公示

信息检查。

19

税务重

点稽查

对象

税务部门
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及其他税法遵从情

况的检查。 列入税务随机抽查对象重

点稽查对象且属于持续经

营状态的企业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20 劳动用

工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

工资支付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检查；劳动合

同签订情况检查。
劳动用工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21
人力资

源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检查

全县在册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22 公共场

所卫生

卫生健康部门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全县公共场所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23 统计

统计部门

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监督检查；依法建立原始

记录、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监督检

查；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监督

检查；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监督检

查。
四上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24
小额贷

款

金融中心

对小额贷款公司基本证照情况、资金运用及管理

情况、合规经营情况、监管系统使用情况、变更

备案执行情况的检查； 全县存续小额贷款公司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25
房地产

开发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商品房预售等事项的检查

全县房地产开发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 合同格式条款的检查；广告发布行为的检查。

26
消防安

全

消防救援部门 单位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情况

消防重点检查对象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27
雷电防

护装置
气象部门

防雷装置检测资质是否持续符合法定条件；防雷

装置检测报告的规范情况；
全县防雷检测从业企业



检测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28
取水许

可

水利部门 取水许可审批检查

纳入取水许可用水户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检查




